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有关单位：

为强化我市用能单位节能管理，促进我市经济高质发展，我们研究制定了

《连云港市节能失信行为和管理办法（试行）》，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

贯彻执行。

附件：连云港市节能失信行为认定和管理办法（试行）

连云港市工业和信息

化局 连云港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9 年 5 月 28 日



附件

连云港市节能失信行为认定和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条 为强化我市用能单位节能管理，推进节能失信行为认定，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江苏省节约能源条例》、《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

理办法》、《江苏省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

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连云港市行政区域内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

社会组织在日常用能或经营中的节能违法违规行为，节能失信记录的对象为单位

法人。



第三条 节能失信行为认定等级按照违法违规情节的轻重，分为一般失信

行为、较重失信行为和严重失信行为三个等级。

第四条 市级节能主管部门负责全市节能失信行为认定、管理和指导协调

工作。

第五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逾期不改正的，构成一般失信行为：

（一）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或者生产工艺。

（二）超过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用能。

（三）未按照规定配备、使用能源计量器具，拒绝、阻碍能源计量监督检

查。

（四）重点用能单位未按规定设置原始记录、统计台账。

（五）重点用能单位未按规定设立能源管理岗位，聘任能源管理负责人，

未按照规定配备能源计量工作人员。

（六）重点用能单位未按要求开展能耗在线监测系统建设和能耗在线监测

工作。



第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逾期不改正的，构成较重失信行为：

（一）无偿向本单位职工提供能源或者对能源消费实行包费制。

（二）瞒报、伪造、篡改能源统计资料或者编造虚假能源统计数据。

（三）从事节能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机构提供

虚假信息。

（四）建设单位在未取得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意见前开工建设项目

或者未按节能审查意见实施项目。

（五）同一用能单位一年内发生二次及以上一般失信行为。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严重失信行为：

（一）被监察单位拒绝依法实施的节能监察，拒不整改或整改未达到要求，

情节严重的。

（二）同一用能单位一年内发生四次及以上一般失信行为或二次及以上较

重失信行为的。



（三）其他严重违反节能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

第八条 市级节能主管部门在书面告知节能违法违规行为时，涉及节能失

信行为的，应当出具《节能失信行为告知书》。告知书内容应包括节能失信行为

及等级、记录形式和披露期限等。

第九条 被告知主体对节能失信行为有异议的，应当自收到告知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书面向市级节能主管部门提出申辩意见。市级节能主管部门应

当在 5 个工作日内核实，确有错误的应予以纠正。申辩期满，确实存在节能失信

行为的，由认定部门下发《节能失信行为认定书》，认定结果正式生效。

第十条 市级节能主管部门应当在节能失信行为认定结果正式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将节能失信记录推送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向社会披露。

第十一条 因自然灾害、国家重大政策调整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企业节能

失信的，不认定为节能失信行为。

第十二条 失信主体对被披露信息有异议的，可以向市级节能主管部门提

出书面异议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市级节能主管部门负责核实。异议信

息经核实确实有误的，市级节能主管部门将核实结果告知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进行修正后终止披露。异议信息核实无误的，维持原信息。异议



信息处理期间，应打上标识，但不影响其公示与应用。市级节能主管部门应当自

收到异议申请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予以回复核实结果并说明理由。

第十三条 失信主体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市级节能主管部门应为其开展

信用修复：

（一）已依法整改到位并消除相关影响的。

（二）节能失信行为记录已超过有效期的。

（三）其他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

具备节能失信行为信用修复条件的，市级节能主管部门出具信用修复决

定，由市信用办按相关要求修复失信信息，并终止失信信息公示。

第十四条 节能失信记录自认定之日起计算，一般失信行为有效期 1 年，

较重失信行为有效期 2 年，严重失信行为有效期 3 年。

第十五条 有失信记录的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社会组织，市级节

能主管部门应对其加大检查力度。市信用办将失信信息推送相关部门，实施联合

惩戒。



第十六条 市级节能监察机构应当建立单位法人节能信用档案，保存、管

理节能失信行为记录。

第十七条 市级节能主管部门及节能监察机构存在工作重大失误或徇私舞

弊等情形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依法依纪依规给予查处。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连云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实施，试行期两年。


